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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三題：退休保障計劃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一項關於強制性公積金（下稱「強積金」）計劃的電話調查的結果顯

示，七成１８歲或以上的受訪僱員認為，單靠強積金維持不到退休後的基

本生活，尤其是在金融海嘯發生後，大部分僱員的強積金計劃的投資回報

均大幅縮減，但政府仍然強調「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稱「綜援」）計劃

及公共福利金計劃」、「強積金計劃」和個人自願儲蓄這三根支柱模式的

退休保障制度可維持和保障港人的退休生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按強積金計劃過去１０年的投資回報率，推算現時年齡分別為

４５歲及５０歲和每月收入為１０，０００元的僱員，在他們達６５歲

時，可一筆過提取的強積金累算權益的金額為何； 
 
（二）有否按過去３年各項綜援金的增減幅度及相關基準，推算在２０３

３年領取各類綜援金的人士（包括６５歲或以上的長者、殘疾人士及低收

入人士）每月可申領的綜援金金額分別為何；及 
 
（三）是否知悉，現時已參加強積金計劃的僱員數目，以及按年齡組別（１

８至３９歲及４０至６０歲）分類，在強積金戶口內只有僱主供款部分及

有僱主和僱員供款兩部分的僱員數目，該等數目分別佔全港人口的百分

比、平均每月向上述兩類戶口注入的供款金額，以及有否推算該等僱員（按

現時年齡分別為３９歲及６０歲計算）在他們達６５歲時可一筆過提取的

強積金累算權益的金額分別為何？ 
 
 



答覆： 
 
主席： 
 
  香港推行三根支柱模式的退休保障制度，即社會保障制度、自２００

０年１２月起實施的強積金計劃、以及個人自願儲蓄。強積金作為其中一

根支柱，旨在透過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為僱員累積退休儲蓄。現時約有

２，２０９，０００（註１）名僱員已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僱員於６５

歲退休時可取得的累算權益金額，須視乎有關僱員的供款年期和供款金

額，以及所取得的投資回報而定。 
 
  積金局推算，兩名現時年齡分別為４５歲和５０歲並月入１０，００

０元的僱員，假設他們自強積金制度於２０００年１２月實施時開始供

款，投資回報為每年５％（註２），直至他們６５歲退休時，可取得的累

算權益分別為７８３，０００元和５５７，０００元（註３）。 
 
  此外，議員要求提供年齡為１８至３９歲，及４０至６０歲的僱員，

收入分別為５，０００元以下（即只須僱主供款）及５，０００元或以上

（即僱主和僱員須共同供款）的數目、他們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以及他

們的平均每月供款金額和預計６５歲退休時可提取的強積金累算權益。由

於強積金計劃是由核准受託人營運，而積金局沒有有關計劃成員的年齡和

入息資料，因此積金局只可以根據政府統計處２００９年第３季綜合住戶

調查的資料，就所需數據作出推算。 
 
  根據積金局的推算，假設現時年齡分別為３９歲及６０歲的僱員，自

強積金制度於２０００年１２月實施時開始供款，直至６５歲退休，投資

回報為每年５％（註２），如有關僱員的月入少於５，０００元，按平均

每月１４８元的供款計算，他們分別可取得約１６９，０００元及３６，

０００元的累算權益。如有關僱員的月入為５，０００元或以上，按平均

每月１，６３５元的供款計算，則他們分別可取得約１，８６５，０００

元及３９８，０００元的累算權益。有關估算（註３）詳情載於附表，以

供參考。 
 
  至於綜援計劃，作為退休保障制度下的另一根支柱，其目的是向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其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綜援的標準項目金

額每年都會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數（社援指數）的變動而調整，該指數

由政府統計處編製，反映價格變動對綜援受助人的影響。此外，社會福利

署每五年根據綜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更新一次社援指數的權數系

統（即指數涵蓋的個別商品及服務項目的相對開支比重），使該指數能更

準確反映綜援住戶的最新開支模式。上述機制旨在確保綜援金額的購買力

得以維持。 
 



  由於現行機制是按每年調整周期前１２個月（即每年１１月至下一年

１０月）的通脹／通縮情況調整綜援金額，與過往綜援金額的變動及相關

參考指數無直接關係，加上綜援受助人實際可申領的金額會因各種因素

（包括家庭成員的收入及特殊需要）而有所不同，因此不能按過往綜援金

額的變動及參考指數推算未來不同類別的綜援受助人每月分別可獲得的

受助金額。 
 
  此外，本地物價長遠的變動，涉及大量不確定因素（如環球及本地的

經濟狀況、國際物價及滙率的走向等），故政府無法就此以及社援指數作

出預測，也因而無法準確推算未來二十三年綜援金額因物價改變而需要作

出的調整。 
 
註１： 截至２００９年１２月底。 
 
註２： 即自強積金制度實施起至２００９年１２月底的年率化回報。 
 
註３： 有關的推算假設現時的強積金供款要求在計劃成員的整段就業期

間沒有改變，計劃成員只作出強制性供款，而沒有自願性供款。所有數字

均以今日的幣值計算。增薪率假設與通脹率相同。  

完  
 


